
提交至屯門區議會 2020 年 1 月 21 日大會討論 

要求規劃署立即交代

目前在屯門尚欠缺的社區設施的具體規劃安排

上屆及本屆政府為求增加房屋供應，過去八年在屯門改劃多幅土地的用途，

例如把政府、機構或社區（GIC） 用地、休憩用地或綠化地帶改劃為住宅用地，

或加大原有住宅用地的發展密度。當中不少被指為「見縫插針」式的發展，亦罔

顧地區交通和社區配套設施的不足。

根據已知的改劃資料，在 2012 年初至 2018 年 12 月期間，屯門區先後共有

23 幅用地經城巿規劃委員會通過改劃為住宅用途，或變更了原來的發展密度。

這 23 塊用地預計合共至少分別提供 13,520 個公營和 10,812 個私營房屋單位。按

2016 年香港家庭住戶平均人數為 2.8 人計算，這批約 2.4 萬個的住宅單位,，落成

後或將容納 6.8 萬人。 

按照規劃署所定的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》，以人口為基準，為不同社區配

套設施的供給提供了概括指引，例如每 1,000 人應當設置 5.5 張醫院病牀，每 10
萬 人設置一所普通科門診，每 5 萬至 6.5 萬人設置一間體育中心（室內運動場

館），每 20 萬至 25 萬人設置一個運動場（標準田徑運動場）等。 
根據規劃署於 2019 年 1 月 28 日的書面回覆，屯門區最新的規劃人口為 62 萬，

目前尚欠缺的社區設施主要包括：普通科門診/診療所 1.2 間、體育中心 1.2 間及

運動場 0.4 個。 

我們要求：—

一、規劃署必須認真看待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》，不應把其單單視為「指引」，

而應把它作為各類社區配套設施的供給準則。在屯門現在社區配套設施仍未

達到目前人口規模的供給準則之前，停止改劃土地來增建房屋；並同時定期

與各個部門檢視各項社區設施的具體落實情況，以確保市民不應社區設施的

欠缺而影響日常生活。

二、規劃署有責任確保各項社區設施落實，除了要監察「已規劃供應」的各項設

施落實外，亦應著手規劃仍欠缺的項目，特別是落後幅度較大的設施，如：

普通科門診診所，以確保社區的需要可以按照人口比例，得到合理的照顧。

三、在屯門東現有的政府、機構或社區用地，興建普通科門診診所、體育中心等

社區設施。

四、規劃署立即交代目前在屯門區尚欠缺的社區設施，包括 1.2 間診所、1.2 間

體育中心的具體規劃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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